
 

基隆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 

子計畫 8：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

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推動國民中小

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師資專業

素養改進措施。 

三、基隆市 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透過口說藝術的方式，保存並傳達本土文化豐富之內涵。 

二、闡揚本土文化，推動本土語言教學，增進師、親、生對本土

文化之認同。 

三、提供觀摩機會，讓參賽者得以發揮所長並促進交流，發揚本

土語言及文化之美。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民小學 

四、聯絡窗口：碇內國民小學教務主任，電話 (02)2458-

1300#10；教育處業務承辦人，電話(02)24591311#848。 

肆、辦理期程： 

一、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如附件 1)，時間為 112年 9月 15日至

112年 9月 30日截止。 

二、檔案上傳時間為 112 年 10 月 15 日至 112 年 10 月 31 日截

止，低年級組、中年級組、親師生組需上傳：劇本 WORD 電

子檔(如附件 2)、參賽學校需求調查表(如附件 5)、表演內

容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6)、著作財產權授權協議書(如附件



 

7)；高年級組、國中組、高中組需上傳：參賽學校需求調查

表(如附件 5)、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6)。 

三、比賽日期為 112年 12月 13 日（星期三），地點在暖暖區碇

內國民小學。 

伍、報名規範： 

一、參加對象： 

(一)以本市高中、國中及國小之學生為主。 

(二)親師生組除學生之外，教師(含教學支援人員)或家長擇

1人參賽。 

(三)家長參賽視疫情情況及規定，採滾動式修正。 

二、組別區分為 6組： 

(一)國小低年級組：一般口說藝術類。 

(二)國小中年級組：一般口說藝術類。 

(三)國小高年級組：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四)國中組：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五)親師生組：一般口說藝術類。 

(六)高中組：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三、各組參賽人員以較高年級為報名參加之組別，並得重覆參加

2個以上組別。 

四、考量各校各語言別選習人數不一，各隊人數採行彈性作法，

說明如下： 

(一)一般口說藝術類： 

1.閩南語：每隊以 2~5人為限。 

2.客語：每隊以 2~5 人為限，若選習的腔調別(四縣腔

或海陸腔)學生人數在 5 人以下，則可混合腔調組隊

報名參賽。 

3.原住民族語：每隊以 2~5 人為限，若選習的學生人數

在 5 人以下，得混合族語別報名參加，或可 1 人組隊

報名參賽。 

 

 



 

(二)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1.閩南語：每隊以 4~6人為限。 

2.客語：每隊以 4~6 人為限。若選習的腔調別(四縣腔

或海陸腔)學生人數在 6 人以下，則可混合腔調組隊

報名參賽。 

3.原住民族語：每隊以 2~6 人為限。若選習的學生人數

在 6 人以下，得混合族語別報名參加，或可 1 人組隊

報名參賽。 

4.高年級組若採混合組隊時，成員必需符合半數以上為

高年級生。 

(三)親師生組每校報名隊數一個語言別至多 2 隊，親師生每

隊 5人以內。 

五、本市各校有開辦之語言別至少參加一隊。 

(一)閩南語：各校各組以 1隊參加為原則。 

(二)客語：各校各組不同腔調以 1隊參加為原則。 

(三)原住民族語：各校各組不同族語別以 1隊參加為原則。 

陸、比賽內容： 

一、主題 

(一)以十九大議題為主，包括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

洋、品德、生命、法治、科技、資訊、能源、安全、防

災、家庭教育、生涯規劃、多元文化、閱讀素養、戶外

教育、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等 。 

(二)一般口說藝術類：於競賽日之前，由老師自選議題創作

內容，並指導學生展演。競賽日當天由學生上台表演。 

(三)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1.於競賽日之前，由市府就各語言別事先公布各 3 篇文

本做為讀者劇場篇目範圍，各校即可開始進行練習。

由老師帶領學生閱讀文本，充分討論以理解文本意

涵，進而討論發想演繹方式，如對話、朗讀、播報等

多元化展演型式。 

 



 

2.競賽日當天，參賽學生於現場就事先公布之三篇目抽

一篇，準備時間 10 分鐘，指導老師不入場，比賽開

始即由學生上台表演。 

二、表演形式： 

語言別 一般口說藝術類 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閩南語 

說故事、講笑話、答喙

鼓、單（雙、群）口相

聲、猜謎等，節目單獨

或串聯設計均可。 

1. 比賽進行時，各隊成員

可以對話、朗讀或播報

等多元化型式呈現，形

式不拘，亦可攜帶文

本，每位學生皆須充分

表述。 

2. 最後，由評審委員就其

表述內容以該組語言別

向學生提問，一問一

答。 

客語 

說故事、講笑話、打嘴

鼓、單（雙、群）口相

聲、棚頭及揣令子等，

節目單獨或串聯設計均

可。 

原住民 

族  語 

說故事、講笑話、歌唱

等，節目單獨或串聯設

計均可。 

 

三、表演時限： 

時間 一般口說藝術類 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 

裝卸道具 以 1 分鐘為限，共計 2 分

鐘，不列入每隊表演時

間。 

比賽時禁止使用道具、舞

臺背景與配樂，服裝不列

入評分。僅允許攜帶文本

或自備的檔案夾。 

表演時間 以 4 分鐘為原則，5 分鐘

為上限。4 分鐘到不舉牌

提醒，5 分鐘按鈴結束表

演，不得延長時間。 

1. 學生表演：以 4 分鐘為

原則，5 分鐘為上限。

4 分鐘到不舉牌提醒，

5 分鐘按鈴結束表演，

不得延長時間。 

2. 評審委員提問：根據文

本內容向指定之 1 至多

位參賽學生提問，學生

立即進行回答。每隊總

問答時間以 2 分鐘為原

則。 

扣分原則 如附件 3 



 

柒、評分原則： 

一、評審委員遴聘作業：由基隆市政府教育處遴聘專家學者及相

關領域教學教師擔任。 

二、評審委員遴聘原則：  

(一)熟稔各本土語言並具所任評審類組之專業能力，或在社

會上具有聲望、地位之人士。 

(二)能秉持公平、公正之精神。 

(三)迴避評審委員教過的學校。 

三、評分項目及配分： 

(一)一般口說藝術類： 

內容 30%、發音 30﹪、說唱技巧 30﹪、儀態 10﹪。 

(二)讀者劇場口說類：(以下各項目各占25%) 

1.團體互動：成員能對話搭配得宜，展現團體默契。  

2.發音語調：語音正確清晰，用詞精準適切。  

3.表達流暢：成員表述前後連貫並完整，內容切題。  

4.創意多元：演繹方式創新，展現多元表演方式。 

(三)一般口說藝術類各參賽隊伍，均需繳交劇本電子檔，未

繳者視同表演賽，成績不予計算。 

四、請承辦學校於賽前召開領隊裁判會議，說明比賽相關規定，

並於賽後名次公布前，再次徵詢該類組評審委員確認比賽成

績，以昭公允。 

五、各組比賽結束後，立即公布成績及得獎隊伍名次，並請評審

委員當場講評。比賽成績揭曉後，甲等獎由主辦單位直接當

場頒獎，特優及優等獎於碇內國民小學活動中心辦理聯合頒

獎。惟疫情嚴竣時，則頒獎活動視疫情滾動式修正。 

六、各類組評比獎項名額：評比分為特優、優等、甲等。為鼓勵

學童參加比賽，達到推廣的目的，得依實際報名參賽各類組

隊數，評出特優、優等及甲等隊伍如下：各語言別各組依參

賽隊數比例錄取特優占 30%、優等占 35%，甲等占 35%，若成

績未達 75分者不給予獎項(如附件 4)。 

 



 

捌、獎勵方式： 

一、參賽隊伍之管理、指導老師（得含教學支援人員），除頒發

獎狀外，並函請各校依比賽成績從優獎勵（特優嘉獎 2 次、

優等、甲等嘉獎 1次）。 

二、比賽結果經評審為特優、優等、甲等之隊伍，由基隆市政府

頒發獎狀給獲獎學校及參加學生，以資鼓勵。 

三、獎勵： 

 

 

四、執行本活動之承辦學校校長及相關工作人員依實際工作狀況

給予嘉獎 1-2次，由基隆市政府函請各校給予敘獎。 

五、上開獎項得依評審實際評選結果增額錄取或從缺。 

玖、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之表演內容及形式，應鼓勵自行創作，不得有抄襲他

人作品之行為，而所應用之音樂，應取得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演出、公開上映及重製之授權。 

 

 

類別 

(組別) 

特優獎 

閩客原 

優等獎 

閩客原 

甲等獎 

閩客原 

最佳內容獎 

閩客原 

最佳演員獎 

閩客原 

各語言別各組 

依參賽隊數比例錄取 

預計 

4~10位 

預計 

8~12位 特優占 

30% 

優等占 

35% 

甲等占 

35% 

獎盃或

獎狀 

(數量) 

每生頒發 

獎座一座

獎狀一張 

每生頒發 

獎牌一副 

獎狀一張 

每生頒發 

獎狀一張 

每組頒發 

獎座一座 

獎狀一張 

每生頒發 

獎座一座 

獎狀一張 

團體獎 

國小部分擇優前 6校 / 國(高)中部分擇優前 3校 

(視參賽校數得調整比例) 

每校頒發獎座一座 



 

二、扣分標準： 

(一)本競賽之目的在引導學生說學母語，競賽內容以學生演

出為原則。 

(二)如有伴唱帶伴奏者，不得有歌詞配唱情形，僅能以背景

音樂表現方式，違者總序位加 5。 

(三)比賽時出現不符合參賽資格（非參賽學生）之表演者或

站在舞臺者（以人輔助道具或站在表演後臺），每增加

1 人總序位加 1。其他組別不得有輔助動作，違者總序

位加 5。 

(四)參賽者均以現場發聲表演，不得以預為錄音的方式替代

或輔助現場表演之形式，否則視同棄權，不列入比賽成

績。 

(五)報名表線上送出，報名結束後不得更改，其賽程表於活

動 5日前在本市教育處網站公告。 

(六)參加人員應準時報到參加檢錄，於當日競賽開始前 10

分鐘就座，違者以遲到論，遲到之隊伍成績計算以總序

位加 10，並調整至最後一號隊伍表演結束後依序上台

參賽。 

(七)工作人員唸到號次，表演者應即登臺，呼號 3 次未到隊

伍，或不可抗力因素致不能參賽者，以棄權論。另參賽

隊員不得穿著學校制服，或表明就讀學校、姓名，否則

視同表演，不予計分。 

三、比賽所需服裝、道具或樂器等相關器材，請自行準備，如有

鋼琴伴奏、CD 播放等需要應先告知主辦單位（如附件 5）。

麥克風則由主辦單位自行視收音設備決定是否提供無線、攜

帶式或立式麥克風。 

四、若參賽隊伍，因路程因素，對於參賽順序有提出調整之需

求，由主辦單位予以協調賽程。 

五、參賽團隊應服從評判，如有意見或抗議事項，須由指導老師

以書面向主辦單位提出；抗議事項，以比賽規則、秩序及比

賽人員資格為限，並須於各項比賽成績公布後 1 小時內為

之，逾時不予受理。 



 

六、凡報名參賽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攝錄影、複製、製作成各種文

宣事務用品（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發行，或於電視

頻道公開播送、網路公開傳輸、公開上映、重製及其他非營

利之用，相關個人、團體或機關單位皆不得異議。各參賽學

校並應於報名參賽時檢附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如附件 6）

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協議書（如附件 7）。參加比賽隊伍的管

理者，須提醒該隊伍的教師，若未經他組同意不得攝影與錄

影，僅能拍攝自己隊伍的表演者，比賽過程中，請勿使用閃

光燈，以免影響表演者，違者總序位加 5。 

七、防疫期間要點： 

(一)各參賽隊伍之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附件 8)需填妥並由

各校留存備查。(視疫情相關規定滾動式調整) 

(二)當日會給每一隊伍(注意是每一隊)一張入場證。憑證入

場，非必要請勿進入比賽現場，不接受非參賽家長到現

場，違者取消資格。 

(三)進入競賽場地後須全程配戴口罩，於上台表演前才可脫

下口罩。 

 

拾、經費來源：教育部補助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拾壹、本計畫報請基隆市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報名表(採線上報名) 

序

號 

參賽學校 填報人 管理者 領隊 組別 參賽題目 語言別 (閩南

語、客語腔調

別、族語別) 

參賽人姓名

(註 1) 

指 導 老 師

(至多 2人) 

備註 

           

           

           

           

           

           

           

           

註 1：一般口說藝術類每隊以 2~5人為限。讀者劇場口說藝術類：每隊以 4~6人為限。 

 



 

附件 2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實施計畫 

劇本 

學校名稱  

類 別 □閩南語      □客語(腔調：              )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泰雅語□太魯閣語 

              (族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國小中年級組□親師生組 

參 賽 員 

姓 名 

 

參賽題目  劇本作者  

劇
本
內
容 
請
使
用
標
楷
體

12
號
字
型
，
最
小
行
高
0
。 

 



 

附件 3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實施計畫 

比賽扣分原則 

1、裝卸道具時間各以 1分鐘為限，共計 2分鐘，不列入每隊表演時間。 

2、表演時間：在規定時間內正負 5秒不扣分，每超過(低於或高於)30秒扣 0.5分 (詳如扣

分表)。 

3、計時起算以第一位學生一開口說話為始，計時結束以最後一位學生一結束說話為末。 

時間扣分一覽表 

項 次 表  演  時  間 扣   分 

1 0 ：00 － 0 ： 29 扣 4 分 

2 0 ：30 － 0 ： 59 扣 3.5 分 

3 1 ：00 － 1 ： 29 扣 3 分 

4 1 ：30 － 1 ： 59 扣 2.5 分 

5 2 ：00 － 2 ： 29 扣 2 分 

6 2 ：30 － 2 ： 59 扣 1.5 分 

7 3 ：00 － 3 ： 29 扣 1 分 

8 3 ：30 － 3 ： 54 扣 0.5 分 

9 3 ：55 － 5 ： 05 不扣分 

10 5 ：06 － 5 ： 30 扣 0.5 分 

11 5 ：31 － 6 ： 00 扣 1 分 

12 6 ：01－  6 ： 30 扣 1.5 分 

 

 

 

 

 

 

 

 

 

 

 

 

 

 

 



 

附件 4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實施計畫 
競賽評分表 

語言別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族語 

評分注

意事項 

一、分數 75分以下不錄取；75(含)-80分甲等；80(含)-88分優等；88(含)分以上

特優。均以小數點一位計算。分數級距僅做為評判委員參考。 

二、評審表每一張請務必簽名，並簡要做優缺點紀錄。 

三、評分項目及配分： 

(一)一般口說藝術：內容 30﹪、發音 30﹪、說唱技巧 30﹪、儀態 10﹪。 

(二)讀者劇場口說藝術：團體互動、發音語調、表達流暢、創意多元各 25%。 

序號 參賽題目 組別 成績 紀錄 

1     

2     

3     

4     

5     

6     

7     

評審老師簽名： 



 

附件 5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實施計畫 
參賽學校需求調查表 

學校名稱            

類別 □閩南語      □客語(腔調：________________) 

□原住民族語：□阿美語□泰雅語□太魯閣語 

              (族語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親師生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組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需
協
助
事
項
（
請
各
校
依
需
要
自
行
調
整
項
目
） 

1.節目演出是否需播放 CD？  

   □需要。    

   □不需要。 

 

2.其他需要協助事項： 

 

 

 

 



 

附件 6 

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 

表演內容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本校本次參賽表演內容，授權基隆市政府複製或製作成各 

  種文宣品（畫冊、光碟、網路、軟體……）發行，或於電視頻道公開   

  播放、網路公開傳輸、公開上映、重製，以及其他非營利之用。 

 

展演學生(請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導老師(請親筆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立同意書學校名稱： 

承 辦 人： 

教務主任： 

校    長：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 

基隆市 112 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劇本 

著作財產權授權協議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同意將本人撰寫之「基隆市 112學年度本土

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劇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作品名稱），

非獨家、非專屬、不限地域無償授權基隆市政府在教育推廣之目的範圍內進

行利用，包括但不限於以實體與數位方式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口述、公

開演出、公開上映、公開傳輸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授權標的，並得對第三人進

行再授權。惟本人仍為前開各項權利之權利人，有權自行利用相關內容。 

除前條所列授與基隆市政府之權利外，參賽人仍為相關內容及作品之

著作權人，保有一切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不受本協議書之影響。 

立書人保證本著作係本人自行創作，均遵守各項法令之規定，絕無侵

害任何他人之著作權或任何其他權利之情事，並保證其有權依據本協議書之

規定，對基隆市政府進行相關授權。 

如因本協議書相關事宜有爭議需以訴訟處理時，立書人同意應以中華

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協議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 8 

個人健康聲明切結書 

 
  本人參加基隆市112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 茲保證參賽

當日不屬於「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居家照護」

期間者，若曾為「居家照護」者，於期滿後屬快篩陰性，倘有不實，

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以此切結。此致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聲  明  人 :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團體健康狀況聲明切結書 
 

※請各校所有入場人員務必於報到前先量測體溫，並填好以下資料，以利當場繳交給工作人員，避免現場填寫

時耽誤報到時間，造成報到逾時無法參賽狀況。 

 

學校名稱：                            

茲保證參加基隆市 112 學年度本土語文口說藝術競賽，參賽當日不屬於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實施對象「居家照護」期間者，若曾為「居

家照護」者，於期滿後屬快篩陰性，倘有不實，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以此切

結。此致  

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帶隊校長/主任/老師請簽名：                                                   

陪同之指導老師請簽名：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族語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備註：所有入場人員簽名於同一張即可，競賽當日現場繳交。(表格不敷使用時請增

列第 2頁) 

閩南語 客語 原住民族語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參賽組別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
國
中
組 

□
國
小
高
年
級
組

□
師
生
組 

□
國
小
中
年
級
組 

□
國
小
低
年
級
組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所有參賽學生簽名並填體溫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體溫 

(    )度 

 

 


